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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 

 

《2012 年建造業法例 (雜項修訂) 條例草案》 

 

2012 年 5 月 5 日會議上提出意見的團體名單 

 
No. 團體 於附錄 II 的稱號 意見書  

(立法會文件編號) 
1.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議會 - 
2.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聯會

有限公司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聯會

有限公司 
- 

3.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聯會

有限公司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聯會

有限公司 
- 

4.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CB(1) 1756/11-12(01)
5.  香港機電業工會聯合會 香港機電業工會聯合會 CB(1) 1789/11-12(01)
6.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 
7.  建造業議會員工總會 建造業議會員工總會 CB(1) 1789/11-12(02)
8.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理局

員工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理局

員工 
CB(1)1756/11-12(02) 

9.  駐地盤人員協會 駐地盤人員協會 CB(1)1756/11-12(03) 
10.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理局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理局 CB(1)1774/11-12(01) 

 

註釋 ﹕第 8 至 10 團體沒有出席上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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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2012 年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團體提出的意見及當局的回應 

 

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1.  建造業議會  議會對《條例草案》表示支持。 

 

 當局知悉議會的支持。 

 

2.  香港建造業

分包商聯會 

 分包商聯會支持議會與管理局的合併。同時表示

合併會提升議會及工人註冊制度的運作效率。 

 

 當局知悉分包商聯會的支持。 

3.  香港建築業

承建商聯會 

 承建商聯會原則上支持議會與管理局的合併。 

 

 關注合併後，工人註冊事宜是否會獲獨立處理及

秘書處行政總裁工作的具體安排。 

 

 當局知悉承建商聯會的支持。 

 

 當議會與管理局合併時，管理局將被解散，同時

在議會下成立一個新的法定架構，稱為「建造業

工人註冊委員會」(委員會)，接管現時管理局大

部分職能。 

 

 修訂後的《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註冊條例》) 

會清晰列明委員會的註冊職能以確保委員會的法

定地位及工作獨立性。 

 

 合併後，委員會的秘書處將由一個與現時管理局

行政總裁相若的高級職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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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4.  香港建造業

總工會 

 建總支持兩法定架構的合併。 

 

 要求改善工人註冊制度的運作效率及保障受合

併影響員工的福利。 

 當局知悉建總的支持。 

 

 《條例草案》已引入修訂條文加強工人註冊制度

的運作效率，包括 

- 將工人註冊續期的期限由期滿前 3 個月延長

至 6個月； 

- 將議會及管理局 (合併後的委員會) 屬下法

定委員會的工人代表由 2人增加至 3人； 

- 在工人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延長工人臨時註冊

的有效期。 

 

 合併後的單一機構將統一負責擬定、宣傳、落實

和檢討所有相關工作，有助提高運作效率，締造

協同效應，有利於適時培養出一支高質素的熟練

建造業隊伍，以應付業界的需求。 

 

 《條例草案》已設有條文保障管理局員工僱用的

延續。議會亦已承諾，如獲員工同意，與所有管

理局員工續約至合併後兩年，僱用條件將不遜於

現行合約。 

 

5.  香港機電業

工會聯合會 

 機電業工會原則上支持合併。 

 

 現時註冊的熟練技工/ 半熟練技工並未能反映

業界的實況，故需改善註冊制度。 

 

 當局知悉機電業工會的支持。 

 

 當局現正就如何推展《註冊條例》餘下階段禁止

條文(即工人如從事指定工種，必需註冊成為相關

指定工種的熟練∕半熟練技工，或在註冊技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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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為了培育一支優質的建造業隊伍，必需改善多方

面相關因素，例如有效地管理分判商。 

 

 

 

 合併後，單一架構將負責註冊資格及工藝測試，

未知這安排是否有利於工人。減少或豁免工藝測

試或指明訓練課程的費用可為工人帶來直接好

處。 

 

 

 

 

 

 

 合併工人註冊證與其他建造業相關証明文件的

目的是減少工人所需携帶的證件。由於工作的流

動性，工人可能仍需携帶多張證件。 

 

 

 

 

示及督導下進行)諮詢業界意見。待實施餘下階段

禁止條文後，工人註冊制度將可切實反映工人就

其註冊工種的技術水平。 

 

 當局與議會正緊密與業界合作，不斷在各範疇包

括在分判制度、工地安全、培訓方面帶領業界進

行改革，使整個建造業不斷求進，以支持建造業

的健康及持續性發展。 

 

 合併後的單一機構將統一負責擬定、宣傳、落實

和檢討所有相關工作，可提高運作效率，締造協

同效應，有利於適時培養出一支高質素的熟練建

造業隊伍，以應付業界的需求。 

 

 當局已於2010年獲財務委員會撥款1億元以加強

議會的培訓工作及工藝測試職能，其中一項是就

人手短缺的指定工種，向參加其工藝測試和指明

訓練課程的工人提供津貼。 

 

 今次修訂的目的是為合併工人註冊證與其他建造

業相關証明文件提供法律基礎。待有關條文通過

之後，當局會與不同機構聯繫，研究合併相關証

明文件的可行性，及作出相應安排，包括需處理

牽涉不同發證機構和法例及不同的有效期等事

宜，希望能逐步減少工人需要携帶的證件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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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工人的個人資料可能被濫用。 

 

 

 

 

 

 

 

 

 

 

 

 

 

 議會可能濫用其轉授權的權力。 

 

 

 建造業工人申請註冊時，管理局只會收集必須的

個人資料及註冊工種資歷證明文件。管理局一直

按《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的規定

處理收集得來的資料。建造工地的總承商或其指

定的人士只能透過讀證系統，取得註冊證內以電

子形式儲存的工人資料，包括其姓名、身份證的

英文字母及首 3個號碼、綠咭資料、註冊證號碼、

註冊工種、技術水平及相關的有效期。 

 

 作為建造業的單一法定統籌機構，議會的成員包

括聘用人、專業人士、學者、承建商、工人、獨

立人士和政府官員，使其在制定發展策略時，能

充份考慮業界各持份者的意見。 

 

 議會將會小心考慮及批核轉授其權力給予其僱員

或成員，亦會分別為不同人員設定不同的轉授權

限。 

 

6.  香港電梯業

總工會 

 電梯業總工會對《條例草案》無意見。 

 

 當局知悉電梯業總工會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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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7.  建造業議會

員工總會 

 議會員工總會對合併議會與管理局有保留。 

 

 議會員工總會認為議會管方並沒有落實議會與

前建造業訓練局合併時的承諾。 

 

 

 

 

 

 

 

 

 

 

 

 議會員工總會關注為管理局提供註冊服務的議

會合約員工是否受合併的影響。 

 

 

 

 

 

 關注議會內部人力資源及工作環境。 

 

 當局知悉議會員工總會的意見。 

 

 前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於2006年4月21日給

《建造業議會 (第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信中，就成立建造業議會的過渡安排，作出下列

承諾：〝我們願意承諾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及議

會成立起始的兩年內，不會以財政原因進行重大

架構改組或裁減員工。〞 

 

 我們知悉議會已貫徹執行上述承諾。我們亦了解

員工總會對議會仍有其他方面的關注，就此我們

及議會管方已安排於2012年5月24日與員工總會

代表會面，以便跟進員工的關注。 

 

 為管理局提供註冊服務的議會合約員工的聘用條

件不會受議會與管理局的合併影響。 

 

 議會將於合併後兩年內，聘請人力資源顧問，研

究管理局員工及為管理局提供工人註冊服務的議

會合約員工的職權及職責。 

 

 我們已將議會員工總會的關注轉達議會管方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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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8.  建造業工人

註冊管理局

員工 

 管理局員工關注以下各項 –  

 議會與管理局合併後的架構； 

 管理局員工的服務條件； 

 管理局員工在合併過程的參與；及 

 管理局員工的離職安排。 

 議會執行總監與管理局行政總裁已於 2012 年 5

月 10 日就員工的各項關注交換意見。 

 

 議會執行總監和議會秘書處亦於 2012 年 5 月 16

日就管理局員工於 2012 年 4 月 25 日所提出的各

項關注與管理局員工舉行會議。 

 

 發展局會繼續統籌及跟進議會與管理局有關管理

局員工過渡安排的會議。 

 

9.  駐地盤人員

協會 

 駐地盤人員協會支持《條例草案》的引入。 

 

 建議將工人註冊證和其他建造業相關證明文件

的有效期統一至 5年。 

 

 

 

 

 

 

 

 

 

 

 

 修訂相關法例以便工人註冊證可以儲存其他建

 當局知悉駐地盤人員協會的支持。 

 

 由於工人註冊證與其他建造業相關的證明文件是

根據不同法例所簽發，而且各有不同要求及不同

有效期，因此十分困難將這些證件的有效期統一

為 5年。 

 

 現時，工人可以選擇將根據《工厰及工業經營條

例》(第 59 章) 所發的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一

般稱為“綠咭”或“平安咭”) 的資料與工人註

冊證合併。上述兩證件的有效期為 3 年。鑑於建

造安全的重要性，工人在續期前必需進修建造業

平安咭重温課程，故此維持 3 年有效期是較為合

適的。 

 

 《條例草案》已有條文，容許工人註冊證可以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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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團體 意見摘要 當局的回應 

造業證明文件的資料。 

 

 增加辦理工人註冊申請及續期的辦事處。 

 

 

 

 

 

 

 

 

 

 

 《註冊條例》是否適用於在港工作的外地勞工。 

存及顯示其他建造業相關證明文件的資料。 

 

 現時，議會設有 4 個辦事處處理工人註冊申請事

宜。這些辦事處位於香港仔、九龍灣、葵涌及上

水。至於辦理工人註冊續期的辦事處，共有 9個，

除了上述 4 個辦事處外，另有 5 個分別由香港建

造業總工會、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及建築地盤

職工總會代理。 

 

 工人註冊續期也可透過郵寄辦理。 

 

 如有需要，管理局亦會增加上述辦事處的數目。 

 

 在本港工作的外地勞工必須遵守《註冊條例》。 

 

10.  建造業工人

註冊管理局 

 管理局支持合併的建議。  我們知悉管理局的支持。 

 

 




